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401    

续写作品的法律性质与利益衡量 

马之遥

    摘  要：一直以来，文化市场就不缺少续写作品。对于续写作品的法律性质，一般认为其是属于我国

《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因此就产生了相应的著作权和著作权人。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原始作品

的著作权人在续写作品上的权益。本文衡量原始作者和续写作者在续写作品上的利益，并通过分析民法的

基本原则、著作权的立法宗旨来论证：著作权人的权利应该包括"续写权"。 

    关键词：续写作品 著作权 利益衡量 续写权 

    

    一、何谓续写作品 

    

    关于续写作品概念，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法律学者的各种观点，大概有两种。一

是认为：续写作品是续写他人作品，就是在他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维、创作而成

的作品。 二是认为：续写作品是对现有作品在时间上和(或)空间上进行延伸和拓展，拓展者借用现有作

品的主要角色或典型艺术形象，综合理论或线索等进行延伸和拓展而成的作品，并认为是基于原有作品而

创作出的全新作品，在新作品中已看不出原作品的基本情节和结构，但可以看出它与原作品是一脉相承

的。 

    第二种观点为主流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笔者个人也同意此观点。 

    

    二、续写作品的法律性质  

    

    要确定续写作品是否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需从三个角度进行考虑，分别是：作品是否为表

达思想、见解的作品；作品是否为作者独立完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作品的表达形式是否符合法律

的要求。在上述三个角度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复杂的当属第二点，即：续写作品是否是具有作者独创的

智力成果，续写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  

    （一）、分析独创性 

    关于独创性的概念，一般认为：独创性，指作品必须是由作者通过独立构思和创作而产生，并且在作

品中能反映出作者的思想、风格、手法、技巧等。 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独创性之界定，必须包含

以下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1、作品独创性首先意味着是"独立创作完成"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出来的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这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结论。这一要求表明，只有以自己独立的劳动创作的作品才能取得相应的著作权。如

果是剽窃、抄袭而来，则不但谈不上独创性和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反而要承担相应的侵犯著作权的法律

责任。"独立创作完成"，可以说是独创性在作品形成过程中的体现。 

    2、作品的独创性还意味着作品的诞生是作者创造性智力劳动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的个性特征作品独

创性产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中。这符合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理念，即著作权保护体现于作品之中的创造性劳

动，只有具备这种创造性才给予保护。作品创造性要求应当说是源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保护人类

智力创造活动，鼓励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智力创造，以促进人类文明和进步。从著作权制度鼓励促进优

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宗旨出发，对受法律保护的作品当然要有一定的要求，这种要

求总的来说是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至于这种贡献的大小则不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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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析续写作品 

    首先，续写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制，更不是抄袭和剽窃。它是作者在原作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聪明才

智，通过独立的创作活动而完成的。其次，续写作品是续写者独立构思、独立创新的结果。续写者虽然尽

可能地按原始作者的意图进行续写，但不能脱离续作者本人的思维；实际上仍是以续作者本人的才能、风

格为主导，按续写作者的逻辑思维向前发展的。续写不是对原作的抄袭或重复，而是一种新的创作，它有

自己新的内容、新的风格，是续作者独立创新的结果。因此，续写作品与原作之间有实质性差异，续写作

品与原作品是可以分离的。续写作品有相对独立性，可以离开原作而独立存在。尤其对完整作品的续写，

续写作品自身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脱离原作，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三、衡量原作者在续写作品上的利益 

    

    既然确定续写作品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之一，那么就相应地产生了续著作权人。续著作权人根据

《著作权法》的规定而对续写作品享有相应的权利。 

    此外，众所周知，续写作品是续作者在原始作品的基础上发挥独创性而完成的智力成果，与原始作品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原作者是否对此续写作品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呢？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具体有：发表权、署名

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很明显，就《著作权法》规定的15种有名权利而言，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是不享有续写权的。那

么，"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是否应该包括续写权呢？那么这必定要涉及法律解释，而进行法律解

释就不得不进行利益衡量。 

    （一）、关于利益衡量 

    1、何谓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保护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由法官对相互冲突的利益

以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的活动。[2] 

     2、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法律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和控制来实现的，法律体现的各种意志的背后是各种利

益。[3]法官与法学者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因为，法律是为解决社会现实中发生

的纠纷而确立的基准。成为其解决对象的纠纷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是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法律解释正是基

于解释者的价值判断为解决纠纷而确立妥当的基准，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解释者对利益冲突的双方进行利

益衡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4]进行利益衡量，也就为解决原始作者和续写作者在续写作品上的权利冲

突提供了可能性。 

    （二）、试着衡量本文相互冲突的利益 

    1、分析原始作者与续写作者在续写作品上的利益关系 

    在原始作者与续写作品之间，存在原作品这一非常关键的连接点。原始作者对原作品享有《著作权

法》规定的权利，而续写作品则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很明显，原始作者与续写作者在续写作品上

是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的，这种利益关系性质如何？笔者认为：续写作者对其续写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

将给续写作者带来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金钱上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续写作者

取得这一利益是对原始作品的利用，而这一利用必定会损害原始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相应的权利，这一

权利的损害最终将体现为对原始作者利益的减损： 

    （1）、被续写的原作品都是非常成功或出名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具有很深的社会影响力，甚至在作

品中被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以某种固定的形式深深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因此这样的作品在社会中有着众

多的阅读者。 

    （2）、作为这样有影响力的原作品的续写作品，在续写作品发行时必定会因为原作品的影响力而促

进其发行量，从而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很显然，在这巨大的利益中，原作品是功不可没的。而续写作品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原作品的这一优势利益。 

    （3）、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续写权，原作者并不能因为原

作品对续写作品获得巨大利益所起的帮助作用而取得相应的利益。因此便造成原始作者的著作权得不到全

面的保护。 

    原始作者对续写作者所取得巨大利益起了促进、帮助的作用，按照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有权取得相应报

酬的。而这种应该取得的利益由于法律的缺陷而无法实现，于是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为原始作者利益的损

失。要弥补这一损失就要进行原始作者与续写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而平衡利益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

是将"续写权"明确规定在著作权中。 

    

    2、分析民法的公平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对民事法规进行解释、在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所应该遵循的基本

准则。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为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提供一



个基本的原则依据。其定义是：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平衡。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念正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国家处理

民事纠纷起着指导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弥补法

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弊端，有着重要的意义。回到主题：经过上文的分

析，原始作者的作品对续写作品的获利是起着不能忽视的帮助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续写形象地看作

为"乘便车"的行为。既然原作品为续写作品提供了"便利"，根据公平原则的利益平衡精神，当然就有权取

得相应的利益（报酬）。如果原作品的作者对续写作品获得的利益没有一定的利益请求权，那么对原始作

者来说，公平原则将如何体现何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将如何平衡？ 

    

    3、分析《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精神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调整国家、社会、作者三方的利益关系，合理分配作品著作权、作品

传播者权和作品公益权。我国著作权法始终坚持了以维护作者权益为核心的立法精神，著作权制度确认了

作者的权益在著作权关系中的首要和核心地位。 因此，对作品的使用，必须要以维护作者的权益为大前

提。《著作权法》的精神是：对知识分子完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要作为专门的民事权利予以保

护；只有在有重大事由是，才予以限制。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行使作了两点限制：一是合理使用，二是法定许可。 合理使用，即在一定

情况下使用他人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法定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

可不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同意而使用其已经发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合理使用"都是不以营利为

目的使用方式，而本文中的续写行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营利为其根本目的的；"法定许可"必须是以国

家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的，续写行为显然不在法定许可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将续写行为排除在著

作权行使的限制范围之内。 

    此外，从《著作权法》已经明确规定的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来分析，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权利分为

两类：一类是著作权人通过亲自利用其作品而获得利益的权利；另一类是著作权人就其他民事主体利用自

己的作品获得的利益所应该享有的利益（报酬）请求权的权利。而本文所提到的"续写权"属于著作权人财

产权的第二类情况，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因此，从平衡原始作者与续写作者之间的利益这一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

权利"应该包括"续写权"。这不仅是《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基本精

神；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的。 

    

    

    四、小结 

    

    广泛存在的续写作品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对原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而法规的缺陷

使得著作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于是导致了原始作者与续写作者之间利益的严重不平衡。本文通

过浅薄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现象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也违背了民法的

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而在著作权中补充"续写权"则是解决这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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